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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波：台灣優勢不因大陸崛起而消失 
「不能執行」的政策規定，才是阻礙台灣發展空間，盼政府速提產業控股公司配
套措施，莫再拿兩岸問題來意氣用事 
 

陳碧芬 / 專訪 
   被稱之「台灣前景樂觀派龍頭」的徐小波，認為台灣的優勢並不會因為大陸

崛起而有消失之虞，而是「不能執行」的政策規定，掩蓋了台灣持續發揮優勢的

空間與契機，日前的晶圓廠、科技人才赴大陸等限制，都不利於「台灣的願景」

之塑造。他希望，政府盡快提出產業控股公司的相關配套措施，及早讓熟知全球

佈局的台商，安心的選擇家鄉作為全球營運總部，「政府不能再拿兩岸問題來意

氣用事了」。 
   徐小波是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素來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熱心企業新

知，他曾多次代表台灣參與 APEC，近十年來不少與國家未來藍圖有關的願景構

想，可以看到他貢獻的心血。他說，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沒有回頭路，台灣更要

持續在既有優勢上深耕，以知識經濟化的策略包裝，把台灣的能量有次序地釋

放。以下是專訪部份內容： 

 
釐清保護企業技術領域 

問：有關高科技產業赴大陸投資，近來引發朝野激烈討論。您認為，我們應

該從中學習到什麼樣的教訓？ 
   答：主張限制高科技業赴大陸投資者的基本論點，在於擔心台灣高深技術會

流失，因此主張保護國家產業的工業技術，以防止工業間諜偷取秘密技術給第三

者。此種論點和美國工業間諜法類似，然而該法是在保護企業，不是用來干預企

業，即使要保護技術，一定限制在國防軍事領域，國內的反對者沒有釐清這部份。 
至於將工業技術的外移，視為國家產業的流失，這和實際情形剛好相反。一

但業者決定赴海外投資，以企業自有技術，投資百分之百股權的子公司，是集團

內的衍生公司，技術還在自我企業內，還是企業的一部份。IBM 到海外投資，

就不曾擔心技術會流失到別人手裡，這也就是說，企業自然會有保護自己的機制。 
企業保護自有智慧財產權有整套做法，企業把自有技術用到投資的子公司，

是基於掌握經營權，以增加競爭力、市場佔有率，如果發生員工偷取技術，自然

可以採取法律行動，這部分不應有政府公權力的介入。還有，晶圓廠的技術不應

該說成台灣特有的，嚴格來講，源頭都是從國外學習來的，即是有台灣的專利權，

基於知識經濟立場，並不應該限制授權給國外。靠技術賺錢，要採專利授權，是

現階段台灣應該要走的路。 
至於限制科技人才赴大陸，可能會適得其反，會對海外返台的科學家，前瞻

技術人員產生排擠效應，此法不僅科技人員的定義不明，亦不利繼續吸收海外台

籍科技人員返台。這些法規明顯是不能執行的，在法律界就會認定為「不好的法



律」，若執政者貿然施行，鐵定會傷害到自己的公信力，兩岸管理條例所訂定的

內容，很多也是不能執行，隨手拈來都是例子。 

 
應扮演全球資訊整合者 

問：您認為的「台灣的願景」為何？ 
答：有關台灣的願景，以近十年來我參與政策的經驗可以說明。我曾參與亞

太營運中心的設計，民進黨在一九九八年召開的產業政策研討會上，我也提出「如

何使台灣企業成為亞太經濟體系中之整合者」，現在我將之提升為全球資源的整

合者，對於優勢要加以發揮，至於劣勢要即時改善。 
  台灣優勢方面，第一。貿易、技術實力厚雄；第二，台灣企業與歐美關係良好，

可以拿到訂單，讓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成為全球產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第三，台

灣人民富有創業家的精神；第四，台灣企業擁有擅長製造、行銷、控制成本、及

整合等特異功能。就此來看台灣的願景：第一，要把優勢加以分析，讓優勢擴大，

做到全球資源的整合，要永遠保持優勢。 
第二，在未來趨勢中，台灣會缺少廉價人力，台灣的經濟發展到今天。這是

很正常的現象，所以要擅用下游的資源，到越南等地投資生產線。我不認為這是

所謂的掏空台灣，投資不是拿錢去送人，而是在土地、勞力成本考量下，去換取

企業競爭力、換取市場佔有率，以及相當實在的經營權、所有權。如果，因為赴

海外投資就被掛上台灣空洞化的大帽子，那我要借 MIT 教授拉賽德所說，那台

灣鐵定會邊緣化，因為別人會不需要台灣，台灣也不能提供給外商企業在經營上

可用的任何條件。 
綜合來說，台灣的願景，台商的優勢、政府的政策法令，不但要使優勢繼續

保持、還要成長。政府的願景，台商的優勢、政府的政策以法令，不但要使優勢

繼續保持、還要成長。政府的願景就是配合台灣的未來發展。由本土化發展到全

世界，本土優勢發展到整合全世界資源。 
問：如果台灣什麼都推向國際，那拿什麼來「根留台灣」？ 
答：第一，永遠保持競爭的優勢，發揮台商的特異功能，讓它成長、擴大，

調整現階段的財政、金融政策，以能夠提供台商所需的金融服務業為基準。第二，

讓產業控股公司的想法在台灣落實，這部份目前看來還缺乏很多配套的措施。 

 
間接投資規定應該取消 

    推動產業控股公司的概念，是接受台商在海外各地投資的事實，政府願意給

誘因，讓台商所有海外投資的股份，均由台灣的產業控股公司擁有，換句話說，

間接投資的規定應該取消。所需要的配套對策：第一，能擁有各地的股份；第二，

要有租稅政策的配套，以稅賦誘因讓業者願意把錢匯回來；第三，讓控股公司順

利上市、上櫃，在台灣的資本市場上有發揮的空間；第四，讓外國公司來台灣上

市，現在是台灣公司會到那斯達克上市，那是把錢拿到海外去，政策上應該將之

反過來，讓外國公司來台上市，香港創意表現不好，台灣的條件比香港好，大可



以有志氣把「Tasdaq」做的更好，現在用收網方式，把台灣的願景弄出來，每一

個台商在全球化經營下，有各種策略、到各地投資，技術又可以專利授權出去。

在此思考下，對台灣的願景有幫助，對政策、架構有幫助。 
執行上的困難，要加以克服，第一，為能使營運總部的規則訂定出來後，確

實吸引到許多國內、外企業，在制定過程就要和產業界有密切的互動，把規則要

訂成適合業者所需要的模樣；第二，配套措施，其中包括公司法相關條文的修正，

租稅的優惠，上市（櫃）的條件與環境，外部政策均是。 
上述提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能再蹉跎了，政府不能拿兩岸間問題來意氣用

事，不能等所有台商都到海外設立控股公司後，那時候再以所謂的「愛台灣」作

為空口號，都沒有用了。 
問：政府堅持於外匯管制，是台商不肯留台、外商不肯來台的因素之一，你

認為現在是可以重新考量的時機嗎？ 
答：絕對可以。以中國大陸對美國出超的金額，試圖把台商接單、大陸製造

的金額突顯出來，結果顯示，台商在海外的外匯總數超過台灣的外匯存底，這是

台商很特別的優勢，值得世界經濟發展史記上一筆。韓國正在考慮全面開放資本

市場，台灣更應在企業佈局全球的同時，重新考量財金政策上的配合。 

 
把台灣能量有次序釋放 

問：中國大陸壯大之後，所謂的「台灣定位」相當模糊，應該如何重新檢視？ 
答：大陸的轉變及趨勢走向市場經濟，社會、經濟、法律制度已經開始變化，

中產階級出現，民間部門壯大，私有財產權也應該要出來。私有財產權是所有國

家的法律根據，中國大陸現在還沒釋放，反而以吸引外資方式推動經濟，最終還

是會走到所有權的法律確立。 
一旦中國大陸私有部門發揮角色，那就共產主義崩潰的邊緣，我估計那一天

的到來還有二十年，這對台灣在大陸發展的機會是很大的。台灣能在大陸有投資

行為，代表台灣有經營管理權，土地有長期使用權，以及市場的佔有，也就是說，

台灣擁有大陸經濟的一大塊。很顯然，大陸經濟開放決不能回頭，台灣當然也要

持續將優勢發揮至極。 
問：扁政府上台時把知識經濟喊得相當響亮，現在應該是階段性回頭檢討的

時機嗎？ 
答：所謂的知識經濟，我簡單的說，是不靠政商關係、不靠祖先餘蔭、不靠

天然資源來創造財富。在知識經濟時代，台灣首要發展的事金融服務業，規定上

下不要綁手綁腳，應該快快跟上製造業在海外佈局的能力；其次，流通業，貿易

服務業，非常適合在大陸佈局；還有，農業的技術與服務，都有它的發揮潛能。

總而言之，知識經濟化的包裝，能把台灣的能量有次序地釋放，這個方向是對的，

全民應該繼續走下去。 

 
 


